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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3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宏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4 

 

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公告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合同约定租金按月支付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为提高自有物业的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，近日，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宏泽包装”或“出租人”）与深圳市美兆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兆环

境”或“承租人”）签订了《租赁合同书》，约定将其闲置的办公楼及宿舍出租给

美兆环境，租赁期限为 10年，租金累计 7,479.50万元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

金额在董事长审批权限内。 

公司与美兆环境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美兆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周子文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6,617 万元 

4、主营业务：室内环境设计、建设、治理、监测、运营维护及托管综合服

务；楼宇智能化软硬件系统的开发和销售；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；节能环保产品

的技术开发、设计、销售、上门安装、上门维修；空调、净化新风设备、机电设

备、一类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、上门维修与销售；建筑材料的销售；机电设备工

程、室内外装饰工程、建筑智能化专项工程、设计；消防设施工程; 压力管道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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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设计、安装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信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节能服务与合同

能源管理；地热能、太阳能、风能、新能源、暖通净化工程、工业自动及楼宇智

能化工程、节能照明工程（凭许可证经营）、水处理工程、隔热保温工程、消声

降噪工程、安防监控及消防设备系统集成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、设计、咨询、

工程承包及上门维修；物业管理；网络通信及信息系统软硬件的技术开发、销售；

环境技术开发。(以上项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

的项目除外）。 

5、注册地：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强社区梅龙路与民旺路交汇处七星商

业广场(民治商贸广场)B1101 

6、公司与美兆环境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大富工业区新宏泽工业园办公

楼及宿舍，租赁面积共 14,027.28平方米。 

2、租赁期限：2019年 01 月 25日—2029年 01月 24日，共 10年。 

3、合同总额：第一年、第二年租金为每月 38 元/平方米，从第三年开始每

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5%。免租期自 2019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4

日，合同期内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7,479.50万元。 

4、租金及支付方式：2019 年 01月 25日支付履约保证金及正式计租金后首

月租金金额。第二期租金于 2019 年 7月 1 日支付当月租金，以后每月的 5号为

当月租金交付日期。  

5、履约保证金：1,599,109 元。 

6、租赁用途：办公、研发、住宿公寓、宿舍一楼餐饮、活动中心。承租人

使用租赁物，应当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且不违反租赁物

的规划、设计用途。 

7、其他：水费和电费按承租人实际使用量根据当地供水局 、供电局标准收

取，不包含在租金收取范围。承租人应当在每月收到水电费单据后五日内以现金

形式向出租人支付代缴水电费及滞纳金（如有）。 

8、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，并在出租人收到承租人足额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后

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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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，对新宏泽包装原有办公场所和员工宿舍进行了内部

优化调整，空置出部分物业。将闲置物业对外出租，按月收取租金，有利于公司

整合经营资源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，合同履行期内对公司各年度

的财务状况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，但不会对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上述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定价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租赁合同书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1月 28日 




